
五專及四技通識重修替代課程科目表 

中華民國 96年 3月 28日教務會議通過 

99年 3月 3日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修訂，99年 3月 17日校課程及教務會議通過 

 

因應課程學分表變更，可採取以下替代方案。唯總學分數須達畢業學分。 

 

通過 

時間 

五專 

四技 
科目 變動前 變動後 重修可相抵之課程(A) 可補不足學分之相對應課程(B) 說明 

96 五專 

一上國文 

一下國文 

 

4（94） 

4（94） 

 

3（95以後） 

3（95以後） 

 

一上國文 

一下國文 

 

中國文學概論 

旅遊飲食文學（五專餐旅科） 

醫護文學(護理) 

通俗文學與流行文化（五專餐

旅科） 

台灣語言學 (護理) 

現代文學（含實用英語） 

中華飲食文化（五專餐旅科） 

因屬課程銜接過渡

時期，如因特殊原

因，在重修完必修學

分（A）後因課程異

動學分不足者，如已 

修過左列（B）課程

中的任何一門課，且

所修總學分已超過

畢業學分者，即可畢

業。 

96 五專 
二上國文 

二下國文 

4（94） 

4（94） 

3（95以後） 

3（95以後） 

二上國文 

二下國文 

同上 

 

同上 

 

96 五專 

一上英文 

一下英文 

4（94） 

4（94） 

3（95以後） 

3（95以後） 

一上英文 

一下英文 

西洋飲食文化（五專餐旅科） 

英語檢定 

餐飲英文會話 

實用英語（含現代文學） 

同上 



96 五專 

三上英文 

三下英文 

3（94） 

3（94） 

2（95以後） 

2（95以後） 

三上英文 

三下英文 

西洋飲食文化（五專餐旅科） 

英語檢定 

餐飲英文會話 

實用英語（含現代文學） 

同上 

96 五專 

中國文化史 

中國近代史 

台灣歷史與文化 

2（94） 

2（94） 

2（94） 

0（95以後） 

0（95以後） 

0（95以後） 

歷史（一） 

歷史（二） 

  

96 五專 公民 2（94） 0（95以後） 公民與社會   

96 五專 中國地理 2（94） 0（95以後） 地理   

96 五專 

國父思想 2（94） 0（95以後） 法律與生活  如果國父思想和中

華民國憲法均需重

修，則開設寒暑修班

補足學分 

96 五專 中華民國憲法 2（94） 0（95以後） 法律與生活   

96 五專 

一下化學 2（94） 0（95以後） 生活科技（2/2） 

醫護化學實驗（2/3，94

生適用） 

 醫護化學實驗 3學

時必須全上 

96 五專 藝術概論 2（94） 0（95以後） 藝術與生活   

99 五專 

自然科學概論 2 0（98以後） 生活科技（2/2，94生適

用） 

應用化學實驗（1/2） 

醫護化學與實驗（2/3，

95-97生適用） 

若該生「自然科學概論」及「應

用化學實驗」同時欠修，然僅

有「醫護化學與實驗」可補修

時，可同意僅補修此一科目， 

惟不足之學分應以選修學分補

足 

醫護化學實驗 3學

時必須全上 

99 五專 

應用化學實驗 1/2 更名醫護化學

與實驗（2/3）（98

以後） 

醫護化學與實驗（2/3，

95-97生適用） 

醫護化學實驗 3學

時必須全上 



99 五專 
社會學 二下

3/3 

一下 2/2（98以

後） 

一下社會學 溝通與關懷 

壓力處置 

 

99 五專 

台灣語言學 2 0（98以後） 台灣民俗講座（四技人

文通識） 

通俗文學與流行文化

（四技人文通識） 

  

99 五專 

四年級體育 2 0（95以後） 有氧運動休閒（五專通

識選項） 

球類運動休閒（五專通

識選項） 

  

99 五專 五年級體育 2 0（95以後） 四技二年級體育選項   

99 五專 五年級實用英語 2 2 四技實用英文（日、進）   

99 四技 

資料處理 2 1(99以後) 資料處理(日 1/2、夜 2/2) 

 

資科系專業科目：資訊科技概

論、商業套裝軟體。 

自然通識：進階資料處理、資

訊管理、專業資訊應用、專業

電腦認證。 

變更學分數 

99 四技 
進階英文 2 1(99以後) 英語會話(1/2) 各系專業英文、人文選修之旅

遊英文、西洋電影與名著賞析 

變更學分數與課程

名稱 

99 五專 

心理衛生 2 0(98以後) 人際關係 

性別議題 

生涯規劃 

  

                                                                              （學分/學時） 

備註： 

1、請教務處、護理系及導師充分告知學生盡量登記寒暑修。如因故未開班（如人數不足）或衝堂或其他等不可抗拒之因素而無法重修時，則參酌上表實施。 

2、亦可至他校修習相對應課程，經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同意即可。 

3、若仍有其他狀況者，請與教務處及通識中心協商。 


